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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榮民總醫院增設門禁及監視系統申請表

步驟1：請至公文系統函發會勘通知單，對象為總務室、工務室及政風室三單位。

步驟2：會勘後，請需求單位製作下表會勘紀錄。         

申請單位 會勘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請人
申請單位
主管

一、申請增設 □監視器  □連網門禁機  □單位讀卡機

二、申請增設事由/位置：

三、會勘紀錄：

四、附件：繪製並標示設置地點圖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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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會辦下表單位，並陳送主任秘書批示。

會勘
評估
意見

總務室

    

工務室

政風室

網路 資訊室

申請裝設「單位讀卡機」及「監視器」無需會辦資訊室。

經費 主計室

財產 補給室

批示

步驟4：申請單經主任秘書核准後，送交工務室施工建置；工務室建置完畢後請將本申請單

掃描寄送總務室及政風室承辦人電子信箱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※建置完成，申請單位請簽章確認。

申請人（簽章）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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